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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在互联网公开相关司法数据的
若干规定（试行）

为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规范七台河市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信息公开工作，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打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在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互联网站设立“优化营商环境”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开民商事收案、结案、平均审理时间等反映法院审判质效的司法评估数据。
第二条  公开的司法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数据：
（一）全市法院民商事受理案件总数、审结案件总数、执结案件总数等基本数据；
（二）平均结案时间、审限内结案率、超12个月未结案件比等反映一定时间内审（执）结案件比率的数据；
（三）收案、审理、执行各环节平均用时；
（四）民商事受理案件类型、结案方式等数据。
第三条  反映法院整体审判质效情况的司法评估数据，通过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互联网站设置司法数据公开专项平台向社会公众公布。先期试行公布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审判质效司法数据（具体到各基层法院），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要求不断加以完善。
第四条  司法数据来源于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数字审判系统，由计算机自动抓取和统计。相关法院和审判条线每月定期核查，确保数据信息的准确性。
第五条  司法数据分类定期发布，公众可以在“优化营商环境”平台自行查看有关数据。
第六条  司法数据公开的具体项目、统计方法、公开方式等事项，由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与有关审判业务庭共同商定，报院长办公会议决定。
第七条  社会公众就相关司法数据信息的咨询和解释答复工作，由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牵头负责。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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